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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09 证券简称：和展能源 公告编号：2026-020

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担保为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同时公司

及子公司（指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均系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敬请

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二级全资子公司辽宁昌和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和风电”）于 2025

年 6 月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岭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申

请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授信。2025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浦发银行签署《最

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昌和风电向浦发银行在 2025 年 6 月 25 日至 2026 年 6

月 24 日期间内办理各类融资业务以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为限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借款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

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

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2026 年 5 月 13 日，昌和风电与浦发银行签署了《开立保函/备用信用证业

务协议书》，昌和风电就调兵山混塔销售项目采购方广东瑞风科技有限公司支付

预付货款需提供履约保函事宜，向浦发银行申请开立 2,079 万元的履约保函。公

司依据上述与浦发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昌和风电本次向浦发银行

申请开立履约保函提供保证担保，同时昌和风电自身以 2,079 万元保证金为本次

开立履约保函担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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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保事项审议情况

2026 年 1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指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在 2026 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的日常经营事项提供合计不超过 524,840.00 万元的担保，其中预计为昌和风

电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10,000 万元。该担保事项于 2026 年 2 月 12 日经公司召开

的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6 年 1

月 28 日、2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及《2026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次公司及昌和风电自身为昌和风电开立履约保函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2,079 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子公司为昌和风电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937.07

万元，仍在上述审议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2026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预计为昌和风电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10,000 万元；

本次担保前，为昌和风电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858.07 万元；本次担保后，为昌

和风电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937.07 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 5,062.93 万元。具体

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

方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2026 年
度预计
担保金

额

本次担保
前担保余

额

本次
担保
金额

本次担保
后担保余

额

可用担保
额度

本次担
保占公
司最近
一期经
审计净
资产比

例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辽 宁 和
展 能 源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辽
宁 昌 和
风 电 设
备 有 限
公司

辽 宁 昌
和 风 电
设 备 有
限公司

89.19% 10,000 2,858.07 2,079 4,937.07 5,062.93 0.78%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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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辽宁昌和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和风电”）

成立日期：2023 年 4 月 12 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古榆树镇古榆树街 8号

法定代表人：郑权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钢混塔架研发、生产及销售

（二）与公司的关系

昌和风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主要财务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5 年末（经审计） 2026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2,934,810.81 328,649,215.77

负债总额 307,968,761.46 293,115,010.55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06,776,072.60 291,233,945.49

银行贷款总额 - -

或有事项涉及金额 - -

净资产 34,966,049.35 35,534,205.22

资产负债率 89.80% 89.19%

项目 2025 年度（经审计） 2026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4,271,250.49 1,609,617.25

利润总额 -30,849,577.58 519,298.20

净利润 -21,817,014.58 568,155.87

（四）其它情况

昌和风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开立保函/备用信用证业务协议书》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方

保函申请人：辽宁昌和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开立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岭分行

2.保函用途：预付款

3.保函受益人：广东瑞风科技有限公司

4.保函金额：2,07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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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函有效期：2026 年 5 月 13 日至 2026 年 8 月 12 日

6.保函担保人：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昌和风电设备有限公

司

7.保函担保方式：保证担保、保证金担保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岭分行

2.被担保债权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在自 2025 年 6 月 25 日至 2026 年 6

月 24 日期间内与债务人（辽宁昌和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

生的债权(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

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

过等值人民币伍仟万元整为限。

3.保证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人确认，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

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

债权人均有权先要求本合同项下任一保证人在本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保

证责任，而无须先要求其他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

4.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

(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

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

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5.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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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

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昌和风电向浦发银行申请开立履约保函提供保证担

保，是基于昌和风电收取货款所需，有利于其混塔业务开展和公司经营发展。

昌和风电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管理与业

务开展有充分的了解和控制，本次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

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金额为2,07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7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240,787.07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90.73%，均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的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与浦发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二）昌和风电与浦发银行签署的《开立保函/备用信用证业务协议书》；

（三）浦发银行出具的《预付款保函》。

特此公告。

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14 日


